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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育
部
　
函

機
關
地
址
：
１
０
０
台
北
市
中
山
南
路
五
號

傳
真
：
︵
０
二
︶
二
三
九
七
六
八
０
０

聯
絡
人
：
李
毓
娟

聯
絡
電
話
：
︵
０
二
︶
二
三
五
六
五
八
七
六

受
文
者
：
國
立
清
華
大
學

速
別
：
最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普
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三
月
三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台
高
︵
一
︶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２
１
３
０
９
號

附
件
：

主
旨
：
茲
就
有
關
國
立
大
學
行
政
法
人
化
及
現
有
教
職
員
權
益
等
問
題
，
澄
清
如
說
明
，
請
　
查
照
轉
知
。

說
明
：

一
、
依
據
人
事
行
政
局
本
︵
九
十
二
︶
年
二
月
十
二
日
局
力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５
０
７
８
７
號
函
辦
理
。

二
、
據
訴
：
國
立
大
學
將
朝
法
人
化
發
展
，
同
仁
因
無
適
當
溝
通
管
道
，
士
氣
大
受
影
響
，
致
遴
員
困
難
。
為
澄
清

各
校
疑
慮
，
特
就
本
次
大
學
法
修
正
重
點
及
國
立
大
學
法
人
化
有
關
問
題
，
說
明
如
下
：

︵
一
︶
國
立
大
學
法
人
化
為
研
議
多
時
並
為
確
定
之
政
策
方
向
：
為
落
實
大
學
自
主
，
各
界
建
議
國
立
大
學
宜
儘

早
法
人
化
，
以
強
化
其
學
術
自
由
之
特
色
。
教
育
部
歷
經
多
年
研
議
，
並
配
合
政
府
組
織
再
造
，
爰
規
劃

國
立
大
學
行
政
法
人
構
想
，
俾
使
大
學
組
織
運
作
更
具
彈
性
自
主
，
有
助
大
學
教
育
發
展
。
國
立
大
學
行

政
法
人
之
相
關
規
定
業
納
入
大
學
法
修
正
案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陳
報
行
政
院
，
目
前
在
行
政

院
審
查
中
。

︵
二
︶
國
立
大
學
法
人
化
採
雙
軌
漸
進
式
：
依
目
前
大
學
法
修
正
草
案
之
規
劃
，
國
立
大
學
取
得
行
政
法
人
資
格

，
採
雙
軌
漸
進
改
革
方
式
，
由
教
育
部
審
酌
國
立
大
學
之
現
況
及
發
展
，
將
適
合
行
政
法
人
運
作
之
國
立

大
學
，
經
徵
詢
高
等
教
育
審
議
委
員
會
與
該
國
立
大
學
之
意
見
後
，
報
請
行
政
院
核
准
，
使
其
取
得
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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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人
資
格
。
至
未
經
核
定
，
尚
未
取
得
行
政
法
人
資
格
之
國
立
大
學
，
仍
依
原
相
關
規
定
辦
理
。
因
此
，

並
非
強
迫
所
有
大
學
在
大
學
法
修
正
通
過
後
，
一
律
改
制
為
行
政
法
人
，
而
係
提
供
大
學
另
一
種
更
有
彈

性
、
更
自
主
、
更
有
利
卓
越
發
展
之
選
擇
。

︵
三
︶
校
董
會
之
名
稱
及
組
織
定
位
將
有
所
調
整
：
大
學
法
修
正
草
案
在
行
政
院
審
查
階
段
，
經
於
審
查
會
中
廣

泛
討
論
，
有
關
校
董
會
之
名
稱
及
組
織
定
位
，
將
有
所
調
整
。
其
組
織
設
計
之
目
的
在
使
行
政
法
人
國
立

大
學
具
有
外
部
開
放
性
、
容
納
校
內
外
專
家
學
者
與
社
會
人
士
，
對
學
校
管
理
與
發
展
提
出
建
議
，
一
方

面
使
大
學
因
社
會
參
與
而
不
至
於
封
閉
，
他
方
面
可
由
外
部
社
會
菁
英
參
與
管
理
監
督
之
模
式
，
代
替
現

行
由
教
育
部
直
接
監
督
大
學
之
機
制
。

︵
四
︶
校
務
會
議
與
校
長
權
責
之
關
係
：
現
行
大
學
法
施
行
以
來
，
有
關
校
務
會
議
過
於
龐
大
，
缺
乏
效
率
、
效

能
及
監
督
機
制
，
校
長
遴
選
所
造
成
的
選
舉
惡
質
文
化
進
入
校
園
、
影
響
校
內
和
諧
，
並
導
致
校
長
無
法

有
效
領
導
校
務
發
展
等
問
題
，
向
為
各
界
所
詬
病
。
在
﹁
二
０
０
一
年
教
育
改
革
檢
討
與
改
進
會
議
﹂
中

，
有
關
校
務
會
議
應
進
行
調
整
及
賦
予
校
長
領
導
大
學
追
求
卓
越
的
完
整
權
責
，
亦
為
重
要
結
論
之
一
。

校
務
會
議
之
定
位
與
校
長
之
權
責
，
在
大
學
法
中
勢
必
有
所
修
正
。
校
務
會
議
中
仍
保
留
以
教
授
代
表
參

與
為
主
之
設
計
，
另
將
設
置
﹁
學
術
評
議
委
員
會
﹂
，
負
責
學
術
重
要
事
項
，
以
維
護
學
術
自
主
精
神
。

︵
五
︶
新
進
人
員
之
彈
性
與
現
職
人
員
之
保
障
：
目
前
國
立
大
學
因
屬
教
育
部
附
屬
機
關
學
校
，
必
須
同
樣
受
限

適
用
於
政
府
機
關
之
法
令
限
制
，
無
法
彈
性
進
用
學
校
所
需
之
人
才
，
對
於
擬
聘
之
國
外
大
學
知
名
教
授

，
亦
無
法
提
供
較
高
之
薪
資
待
遇
，
致
影
響
大
學
延
攬
人
才
，
有
礙
學
術
發
展
。
國
立
大
學
改
制
行
政
法

人
，
得
使
大
學
更
有
彈
性
地
進
用
人
才
，
但
仍
須
透
過
校
內
程
序
，
訂
定
合
理
之
人
事
管
理
規
章
。
至
國

立
大
學
取
得
行
政
法
人
資
格
前
已
進
用
之
教
師
、
研
究
人
員
、
學
校
職
員
，
其
待
遇
、
保
險
、
退
休
、
撫

卹
及
保
障
，
適
用
原
有
關
法
令
辦
理
︵
而
非
外
傳
在
五
年
內
結
算
年
資
︶
；
具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資
格
者
並

得
在
未
法
人
化
之
國
立
大
學
與
政
府
機
關
間
調
任
。
現
職
人
員
毋
須
惶
恐
焦
慮
。

︵
六
︶
財
產
、
土
地
設
施
之
歸
屬
及
監
督
：
有
關
國
立
大
學
法
人
化
後
，
其
財
產
、
校
地
、
財
務
等
問
題
，
本
部

必
將
與
審
計
部
、
主
計
處
、
國
有
財
產
局
等
有
關
單
位
協
商
，
訂
定
嚴
謹
合
理
之
監
督
機
制
，
絕
不
可
能

任
由
行
政
法
人
國
立
大
學
自
行
處
分
或
掏
空
校
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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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本
部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陳
報
行
政
院
之
大
學
法
修
正
草
案
條
文
已
置
於
本
部
高
教
司
網
站
公
告
欄
︵
ｈ

ｔ
ｔ
ｐ
：
／
／
ｗ
ｗ
ｗ
．
ｈ
ｉ
ｇ
ｈ
ｅ
ｒ
．
ｇ
ｏ
ｖ
．
ｔ
ｗ
︶
，
提
供
各
界
下
載
閱
覽
。
　

四
、
請
將
本
公
文
傳
閱
或
公
告
周
知
校
內
各
單
位
及
人
員
，
俾
安
定
校
內
教
職
員
人
心
。

正
本
：
各
公
立
大
學
校
院
︵
含
師
範
、
技
職
、
體
育
校
院
︶

副
本
：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、
高
教
司
、
人
事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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